全民健康保險部分給付「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作業彙編

(醫院篇)

一、實施原則：

(一) 查白內障手術訂有使用規範，故如符合該使用規範者，其所使用之人工水晶體已納入給付，保險對象經醫師詳細說明並充分瞭解後，而自願選用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者，為減少保險對象之負擔，由健保局依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支付，超過部分由保險對象自行負擔。

(二)白內障手術之使用規範請參閱健保局全球資訊網所公布者。另提醒各廠牌之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有其適應症、禁忌症、警告及注意事項，應詳閱行政院衛生署醫療器材許可證仿單所登載事項。

二、作業程序：

(一)應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二十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診療保險對象，有本法第三十五條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一條規定不給付項目或情形者，應事先告知保險對象。」規定辦理。

(二)醫療院所應於實施該項目手術前，充分告知病患或家屬使用之原因、應注意事項及須自行負擔金額等。並應完整填寫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局）所訂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一）後，一份交由病患保留，另一份則保留於病歷中。

三、費用申報：

(一)健保局對於各廠牌之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將另訂特材代碼，申報費用時應依實際使用狀況申報，單價依現行給付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之最高價格申報。該類特材代碼如有增刪或變更，健保局將另行通知。各廠牌收載品項詳附件二，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一覽表詳附件三。至於醫療院所施行手術時所需之植入器及滅菌卡匣等材料均已含括於相關費用內。除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差額外，其他均不得另行收費。

(二)相關支付標準及申報費用事宜，依現行規定辦理。

四、資訊公開：

(一) 醫療院所應將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及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之廠牌及產品性質（含副作用、禁忌症及應注意事項），提供民眾參考。

(二) 醫療院所應將所進用之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之特材品名、廠牌、收費標準(包括醫療院所自費價、健保部分給付價格及保險對象負擔費用)等相關資訊(格式如附件四)置於醫療院所之網際網路、明顯易見之公告欄或相關科別診室門口，以供民眾查詢。上開網際網路之資料應置於各醫療院所之全球資訊網明顯且民眾易搜尋者為原則，並應將該搜尋路徑及網址提報健保局備查，如有變更時亦同，該搜尋路徑及網址健保局將予以連結，並置於健保局全球資訊網以供民眾查詢。

五、未符規定處理方式

如醫療院所有未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二十條規定配合辦理告知、資訊公開等事宜，健保局將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六十三條規定通知限期改善；經健保局通知應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將依同辦法第六十四條予以違約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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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篇)

一、什麼是「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

人工水晶體是依照人體眼球內水晶體之屈光特性，利用合成塑脂（PMMA）、矽質(Silicone)或壓克力(Acrylic)等材質，合成具有屈光特性之人工水晶體，用以取代原有水晶體之屈光聚焦功能，幫助影像投射聚焦於視網膜，以恢復患者之視力。在臨床上運用已有數十年的歷史。（註）

白內障是指人體眼球內之水晶體發生混濁現象，導致光線無法穿透水晶體，影像無法聚焦於視網膜，於是患眼視力下降。白內障的治療方法，是採用手術將混濁之水晶體移除，置入人工水晶體，取代原有之屈光聚焦功能，使患眼恢復視力。（註）

保險對象如合乎健保規定白內障手術之使用規範者，其所使用之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已納入健保給付。目前健保給付之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可上健保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nhi.gov.tw查詢。

 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具有良好的長期穩定性，且經國內眼科醫師長達二十年的使用經驗，已足敷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內障病患使用。

二、什麼是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

(一)人工水晶體除了最基本的屈光聚焦功能外，因應視覺品質（影像不清）及病患可視範圍（遠、中、近距離）的要求愈來愈高，已有多種功能之設計，以新的技術，改善人工水晶體材質及設計，能提供更新、更高的視覺功能，可以讓患者在術後享受更佳之視覺品質。（註）

(二)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與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的最大差異為：

1.「光學設計」進步所帶來的視覺品質改善(增加視覺敏感度、改善水晶體調節能力，同時提供遠、中、近距離視力)。

2.材料生物相容性更佳，減少復發型白內障的比率。

3.植入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所需標準較高(不是每位白內障病患均適用)，需更精密的手術前評估及手術技術。

4.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除了費用較低廉外，在某些情況下(如水晶體後囊破裂、玻璃體切除)也有它的使用適應症及安全性。

(三)目前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的廠牌及品名，如附表。
三、為什麼無法全額給付使用「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之費用？

目前健保給付之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為合成塑脂（PMMA）、矽質(Silicone)或壓克力(Acrylic)等製成，以手術成功植入後可提供很好的屈光聚焦功能，患者術後視力復原的狀況良好且有良好的長期穩定性，國內眼科醫師使用經驗超過二十年，已足敷一般狀況(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內障病患)使用。

但部分在生活或工作上有較高要求的患者往往希望使用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在健保財源有限的情形下，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之費用難以列入健保給付；依目前情況，保險對象(或其家屬)如果希望使用，必須全數自費。健保局為減輕保險對象的負擔以及考量給付的公平性，同意給予部分給付。


四、健保如何部分給付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之費用？

查白內障手術訂有使用規範，故如符合該使用規範者，其所使用之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已納入給付，保險對象經醫師詳細說明並充分瞭解後，如自願選用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者，為減少保險對象之負擔，由健保局依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2,843元支付，超過部分，則由保險對象自行負擔(醫療院所施行手術時所需之植入器及滅菌卡匣等材料均已含括於相關費用內。除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差額外，其他均不得另行收費)。故不論使用一般功能或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健保均已給付「水晶體囊內(外)摘除術及人工水晶體置入術」之費用20,665元~24,815元。

五、醫療院所應告知保險對象哪些事項？

醫療院所應於實施手術前充分告知保險對象或家屬使用之原因、須自行負擔金額、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及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之廠牌及產品性質（含禁忌症等）後，填寫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一份交由保險對象保留，另一份則保留於病歷中。

六、如何獲得醫療院所收費等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應將其所進用之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廠牌、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置於醫療院所之網際網路、明顯易見之公告欄或相關科別診室門口，以供民眾查詢，健保局會不定期派員稽查。

另健保局會將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之相關資訊置於健保局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nhi.gov.tw／火線議題／健保部分給付醫療材料費用），民眾可上網查詢。

七、如何檢舉及申訴？

民眾就醫時，如果遇到醫療院所未依上述規定辦理時，請透過以下管道提出申訴或檢舉：

1.打0800-030598免付費電話，有專人馬上為您提供諮詢服務。

2.透過健保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nhi.gov.tw的民眾意見信箱E-mail。

3.把您的意見或問題寫下來，寄至台北郵政117之900號信箱。

4.親自到健保局各分局或聯絡辦公室。

※註：參考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意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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